
(二)资格响应文件

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承诺函

单位名称(自然人姓名):新疆诺聆维信医药有限公司

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(身份证号码):91650103560520696G

法定代表人(负责人):赵小玲

为维护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政府采购市场秩序，树立诚实守信的政府采购供应商形象，我

单位(本人)自愿作出以下承诺：

一 、我单位(本人)自愿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，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及

相关法律法规，依法诚信经营，无条件遵守本次政府采购活动的各项规定。我单位(本人)郑

重承诺，我单位(本人)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和采购文件、本

承诺书的条件：

(一)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
(二)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
(三)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
(四)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
(五)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

(六)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者严重违法失信名单、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

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；

(七)未被相关监管部门作出行政处罚且尚在处罚有效期内；

(八)未曾作出虚假采购承诺；

(九)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、

二、我单位(本人)保证上述承诺事项的真实性。如有弄虚作假或其他违法违规行为，自愿按

照规定将违背承诺行为作为失信行为记录到社会信用信息平台，并视同为”提供虚假材料谋取

中标、成交"按照《政府采购法》第七十七、七十九条规定，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

之十以下的罚款，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，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，有违法所得

的，并处没收违法所得，情节严重的，由市场监管部门吊销营业执照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

刑事责任；给他人造成损失的，并应依照有关民事法律规定承担民事责任。

供应商(印章) :新疆诺聆维信医药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、负责人、本人、或授权代表(签字或印章):

日期：2024年4月28日



附件2-4中小微企业声明函

中小企业声明函(货物)

本公司(联合体)郑重声明，根据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 (财库

(2020)46号)的 规定，本公司(联合体)参加 (新疆诺聆维信医药有限公司)的(新疆

维吾尔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麻中心国产试剂-结核菌素纯蛋白衍生物（PPD,20

单位）采购项目) 采购活动，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

中小企业制造。相关企业(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、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)的具

体情况如下：

1. (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麻中心国产试剂（结核菌素纯蛋白衍生物（P

PD,20 单位）等）采购项目) , 属 于 (工业)行业；制造商为 (北京先声祥瑞生物制品

股份有限公司) ;从业人员262人，营业收入为64013万元，资产总额为38218万元, 属于

(小型企业);

以上企业，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，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，也不存在与大

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。

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。

企业名称(盖章):新疆诺聆维信医药有限公司

日期：2024年4月28日

1从业人员、营业收入、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，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。

(若投标文件中无上述文件，则在评审时不考虑对该小、微企业的相关优惠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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